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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白内障围手术期非感染性炎症 

反应防治专家共识(201 5年)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白内障与人工晶状体学组 

白内障摘除术后非感染性炎症反应是因围手术 

期抗原刺激、手术应激、物理化学因素改变等引起的 

并发症。术中过度操作、刺激虹膜、手术时间延长等 

均可能加重炎症反应，轻者可致术眼疼痛、充血，重 

者会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炎症反应的发生机 

制为术中前列腺素和白三烯的释放使血一房水和血一 

视网膜屏障破坏，导致血管渗透性和房水蛋白质含 

量增高。因此，阻断前列腺素和白三烯的产生为控 

制炎症反应的主要靶点，目前临床主要用于控制和 

治疗炎症反应的药物包括糖皮质激素和非甾体类抗 

炎药。 

当前我国各级医院白内障围手术期抗炎药物的 

使用情况比较混乱，如何合理规范使用抗炎药物，减 

轻乃至消除白内障摘除术后前房的炎症反应，已受 

到眼科医师的广泛重视。为提高我国白内障摘除术 

后非感染性炎症反应的防治水平，中华医学会眼科 

学分会白内障与人工晶状体学组根据我国现状及实 

际医疗情况，在加拿大、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等防治指 

南的基础上 。̈ ，经过认真、全面、充分地讨论，对我 

国白内障围手术期非感染性炎症反应的防治方案和 

基本原则达成了以下共识性意见，以供眼科医师在 

临床工作中参考使用。 
一

、白内障围手术期的抗炎药物 

1．糖皮质激素：其作用机制为抑制磷脂酶 A， 

产生花生四烯酸，减少前列腺素和白三烯的产生，从 

而发挥较强的抗炎作用；此外，其还可抑制多种炎症 

反应因子的产生，为眼科临床最常用的抗炎药物。 

历经近 70年的发展，目前临床广泛使用的人工合成 

糖皮质激素因添加了效应基团或改变了结构，从而 

较天然糖皮质激素具备更高的抗炎效能和更少的副 

作用。选用原则应结合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综合 

考虑。有效性包括抗炎效能、穿透能力和房水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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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准 与 规 范 探 讨 ． 

峰值的时间；安全性包括长期局部和全身使用的副 

作用，如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溃疡病、心血管并发 

症、骨质疏松、肌肉萎缩、伤口愈合延缓等以及眼部 

并发症，如激素性青光眼、诱发或加重感染、延缓角 

膜伤口愈合和溃疡修复、黄斑色素上皮屏障破坏、泡 

性视网膜脱离等。因此，在遵循用药原则的同时，应 

严格掌握药物的适应证，尤其全身用药。对于严重 

感染(病毒、细菌、真菌及活动性结核等)、骨质疏松、 

活动性溃疡、糖尿病、高血压、精神病、创伤或手术恢 

复期及产褥期等患者，应禁用或慎用糖皮质激素，并 

在用药的过程中密切随访观察，及时防治副作用。 

2．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其通过抑制环氧合酶生 

成前列腺素和(或)抑制脂氧合酶产生白三烯(如双 

氯芬酸钠)，从而抑制手术诱发的瞳孔缩小和炎症 

反应，维持术中瞳孔散大，减轻眼胀或疼痛等不适症 

状，并可预防术后黄斑囊样水肿，辅助糖皮质激素发 

挥抗炎作用以减少糖皮质激素用量。除单纯白内障 

摘除术外，非甾体类抗炎药物更适用于术前瞳孔散 

大困难者、有黄斑水肿倾 向者(合并葡萄膜炎等慢 

性炎症反应、晶状体后囊膜破裂或玻璃体切除术后、 

糖尿病、假性囊膜剥脱综合征等)、术后炎症反应高 

危者等。因其易引起烧灼感、刺痛、结膜充血、点状角 

膜炎、角膜基质浸润和溃疡等不良症状及并发症，故严 

重的眼表疾病、角膜上皮缺损、长期配戴角膜接触镜、 

眼表毒性反应倾向和角膜融解等高危患者应慎用。 

二、单纯超声乳化 白内障吸除术的抗炎治疗 

方案 

1．手术前：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使用非甾 

体类抗炎眼药，一般情况可以不使用。 

2．手术中：尽量减少虹膜刺激和过度操作，并 

缩短手术时间。如果因各种情况导致手术难度增 

大，术中操作虹膜刺激较多，预计术后发生严重炎症 

反应的可能性较大，或是儿童白内障患者，术毕可结 

膜下注射糖皮质激素以增加抗炎效能。但是，结膜 

下注射糖皮质激素可引起术眼不适，如表面麻醉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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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眼部疼痛，或偶发坏死性结膜溃疡等并发症_4 』， 

故建议术者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注射。 

3．手术后：建议局部联合使用糖皮质激素和非 

甾体类抗炎药物，其抗炎效能优于任何一种单独用 

药。参照欧洲眼科专家的共识性意见 ，建议用药 

方式：术后2周内一般使用非甾体类抗炎眼液联合 

糖皮 质激 素 眼液，4次／d，两 种药 物 间隔 时 间 

15 min；术后2周后仅使用非甾体类抗炎眼液，以防 

止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引起高眼压。白内障摘除术 

后血一房水屏障完全修复一般需要 4周，虽视力已比 

较稳定，但 4～6周内仍存在发生黄斑水肿的风险， 

故可使用非甾体类抗炎眼液至术后 6周。根据炎症 

反应的活动情况，第 3周后以每周 1滴／d的频度递 

减，最低维持剂量为 1滴／d。若术后 6周后术眼无 

任何炎症反应表现，可停止用药。 

4．随访时间及检查项 目：在术后 1 d、1周及 

1个月进行回访。检查项 目包括眼前后节炎症反应 

情况、眼压、眼表完整性。术后 1个月后根据术眼的 

视力和炎症反应情况决定是否停用药物，如术后发 

现矫正视力提高与手术不符，在排除感染因素的情 

况下，应追加眼底(散大瞳孑L)、角膜地形图和 OCT 

等检查，必要时可进行 FFA等相关检查，并根据实 

际情况调整抗炎药物的用药方案，延长药物使用时 

间，增加术后 3个月等随访时问和频次。 

三、特殊白内障摘除术的抗炎治疗方案 

合并葡萄膜炎、糖尿病、高度近视眼、青光眼者， 

糖皮质激素反应过强者、儿童白内障患者，行飞秒激 

光辅助白内障摘除术、囊外白内障摘除术或其他复 

杂白内障摘除术等者，均为术后炎症反应的高危人 

群，他们在白内障摘除术后发生高眼压、角膜水肿、 

黄斑水肿、虹膜后粘连和青光眼等并发症的风险较 

单纯白内障摘除术患者高。为了有效防治术后并发 

症，于术前和术后使用抗炎药物十分必要。由于这 

部分特殊患者的个体差异较大，迄今国内外尚缺乏 

针对性选择用药的对照研究，故使用抗炎药物的基 

本原则是结合患者的病情决定给药剂量、途径等，实 

行个体化治疗 ；除局部用药外，围手术期应全身使用 

糖皮质激素等治疗，并采用定期监测血压、血糖、眼 

压、黄斑情况，定期进行 OCT、FFA检查，针对性补 

钾、补钙、补雌激素等措施，以防范全身应用糖皮质 

激素可能带来的并发症。随访频次也要相应增加， 

除术后 1 d、1周、1个月、3个月外，应根据具体情况 

进行调整。对于合并葡萄膜炎的白内障患者，白内 

障摘除术后可考虑加用睫状肌麻痹剂。 

1．合并葡萄膜炎的白内障摘除术：该类患者瞳 

孔小、虹膜萎缩后粘连、带状角膜病变、虹膜新生血 

管等解剖异常使手术难度加大，术后炎症反应更重， 

持续时问更久，尤其因前列腺素等炎性介质大量释 

放，术后黄斑囊样水肿的发生率显著提高。参考美 

国及国际葡萄膜炎学会的指南意见，除晶状体源性 

急性葡萄膜炎外，合并葡萄膜炎患者白内障摘除术 

前应积极抗炎治疗，确保术眼炎症反应静止期至少 

1～3个月。炎症反应静止的体征为前房浮游物完 

全消失或仅有轻度房水闪光。手术前后应监测相应 

指标，并进行角膜内皮、房角镜、眼后节等详细检查。 

糖皮质激素被证实对控制葡萄膜炎有效。参考 

2008年加拿大成人白内障摘除术实践指南意见_l J， 

建议术前3 d开始口服泼尼松龙，推荐剂量为0．5～ 

1．0 mg／kg，1 7欠／d，配合局部糖皮质激素点眼(4～ 

6次／d)及散大瞳孔。特殊性质的葡萄膜炎应同时 

联合使用抗病毒药物、抗生素、免疫调节剂等进行个 

体化治疗。术后中、重度患者可以酌情给予口服糖 

皮质激素，推荐泼尼松龙 0．5～1．0 mg／kg，1次／d， 

若 1周内炎症反应得到有效控制可骤停口服药物， 

否则应根据炎症反应活动情况逐步减量 J，以低于 

10 mg／d的最低剂量维持直至炎症反应稳定控制， 

同时局部配合糖皮质激素点眼。重症患者则应考虑 

静脉给药。围手术期联合使用非甾体类抗炎眼药可 

维持术中瞳孔散大并稳定血．房水屏障，防治黄斑囊 

样水肿并辅助糖皮质激素抗炎作用，降低糖皮质激 

素用量。对高风险患者可使用数月时间，但应密切 

监测眼表并发症。若该类患者对侧眼需要手术，则 

应积极抗炎治疗并手术问隔时间 >1个月，以确保 

手术的安全性。对于 Behcet病、少年儿童葡萄膜炎 

并发白内障患者，手术医师尤其应给予高度重视。 

2．合并糖尿病的白内障摘除术：糖尿病患者术 

前瞳孔不易散大、术中瞳孔易缩小，易发生虹膜损伤 

致血一房水和血．视网膜屏障破坏、前列腺素释放增 

加，从而加重术后炎症反应；高血糖患者免疫功能低 

下，手术切口愈合延缓，术后感染概率增加，发生黄 

斑囊样水肿的风险也较高。建议术前 1周开始使用 

非甾体类抗炎眼药直至术后 6周，以维持术中瞳孔 

散大并可起到镇痛抗炎和预防术后黄斑囊样水肿的 

作用。术后糖皮质激素眼药的使用方法同单纯白内 

障摘除术，根据炎症反应情况可适当增加点眼次数。 

随访期内密切观察手术切口和角膜上皮情况，并监 

测血糖以及定期行黄斑 OCT检查和眼底血管造影 

检查。随查眼底病变进展，根据患者的炎症反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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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决定抗炎疗程，若发生严重黄斑水肿则采用针对 

性治疗，如激光光凝治疗、球内注射曲安奈德或抗 

VEGF药物等。因对于糖尿病患者全身使用糖皮质 

激素具有明显升高血糖和抵抗胰岛素作用，故术后 

应尽量避免全身使用，或在调整降糖药物剂量、密切 

监测夜间低血糖反应的前提下短期局部使用糖皮质 

激素。糖尿病患者行白内障摘除术后可加重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进展，建议术后密切随访观察眼底改变， 

必要时 1～3个月内进行 FFA检查。 

3．高度近视眼、青光眼、糖皮质激素反应过强 

患者的白内障摘除术：糖皮质激素眼药作为有效的 

抗炎药物有引起高眼压的风险，尤其是局部应用。 

易发生糖 皮质激素性 青光 眼 的危 险因素包 括 

POAG、高度近视眼、糖尿病、结缔组织病、眼外伤、葡 

萄膜炎及糖皮质激素反应过强等，其中高度近视眼 

最为敏感，糖尿病次之。应选用对眼压影响小的糖 

皮质激素，并避免长期使用，建议使用时问不超过 

2周，同时可联合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以辅助糖皮 

质激素抗炎作用并减少糖皮质激素用量。对于使用 

时间超过2周且无法停药的患者应严密监测，建议在 

眼压升高大于基线 5 mmHg(1 mmHg=0．133 kPa)时 

酌情减少糖皮质激素用量，并根据眼压升高情况加 

用降眼压药或选用其他类型抗炎药物，应避免使用 

缩瞳剂降低眼压。若发生糖皮质激素性青光眼引起 

持续性眼压升高时，应停糖皮质激素，首先使用抗青 

光眼药物控制眼压，若眼压难以控制，可考虑手术治 

疗 ，眼压降至正常后仍应随诊观察。 

4．儿童白内障摘除术 ：儿童眼部处于生理发育 

阶段，血．眼屏障尚未完善，机体对手术和 IOL特异 

性反应强，故术后炎症反应重于成人，尤其外伤性白 

内障患儿，术后可出现前房渗出、瞳孔变形、机化膜、 

IOL夹持、偏位等并发症。抗炎措施应包括术毕结 

膜下注射抗生素和糖皮质激素，术后早期糖皮质激 

素和非甾体类抗炎眼药点眼以抑制前房炎症反应， 

配合使用睫状肌麻痹剂充分散大瞳孔。儿童若眼液 

点眼配合欠佳，可采用眼膏涂眼。根据炎症反应程 

度选择长效或短效散瞳剂，原则为尽快散大瞳孔，防 

止虹膜后粘连。若发生中、重度炎症反应，建议延长 

糖皮质激素和非甾体类抗炎眼药的使用时间并增加 

频次至炎症反应稳定，必要时可结膜下或球周注射 

糖皮质激素，并配合口服用药，视病情好转情况逐渐 

减量停药。因儿童为糖皮质激素l生高眼压的高危人 

群，故须密切监测眼压并加强随访，术后 3个月炎症 

反应多可稳定。若炎症反应导致 IOL表面形成机化 

膜，可使用掺钕钇铝石榴石(Nd：YAG)激光切开。 

5．飞秒激光辅助的白内障摘除术：目前国内已 

推广开展该新技术手术。临床发现飞秒激光辅助中 

的负压吸引和激光形成的气泡可造成前房扰动和虹 

膜刺激，导致术眼普遍出现不同程度的瞳孔缩小而 

干扰后续手术操作。因飞秒激光技术减小了超声乳 

化白内障吸除术的创伤性，并可加快切口愈合，故围 

手术期抗炎治疗方案可参考单纯白内障摘除术。术 

前短期给予非甾体类抗炎药物以维持术 中瞳孔散 

大，该方法对于术中虹膜松弛综合征等高危患者可 

能尤为获益。若术中瞳孔缩小影响手术操作，则可 

采取联合应用抗胆碱和肾上腺素药物等措施。 

6．其他：对于我国基层医院仍普遍采用的囊外 

白内障摘除术，因手术切口大于超声乳化 白内障吸 

除术，且术中对虹膜刺激较重，易引起瞳孔缩小和术 

后较重的炎症反应，故围手术期抗炎治疗的强度应 

大于单纯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术，术后应结合实际 

情况进行回访。对于白内障青光眼联合手术、白内 

障玻璃体切除联合手术以及术中晶状体后囊膜破裂 

者、合并巩膜炎等慢性炎症反应患者，因术中操作过 

多易激发炎症反应发生，须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抗炎 

治疗。总体原则是权衡利弊用药，最大程度保护患 

者的视力。 

未来尚需要更多有价值、可信度高的前瞻性多 

中心临床研究结果用以支持和修正白内障围手术期 

非感染性炎症反应的抗炎治疗方案。 

形成共识意见的专家组成员： 

姚 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 中心(白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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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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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永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 

陈伟蓉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崔 巍 内蒙古自治区医院眼科 

管怀进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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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眼科 

川I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一院眼科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眼科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 

中心 北京市眼科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眼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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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眼科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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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眼科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眼科 

温州医学院眼视光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 

中心 

申屠形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非学 

组委员 ，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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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组委员，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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